
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三批）的通知

芒财农〔2024〕134号
中山乡人民政府、芒市农业农村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三批）的通知》（德财农〔2024〕101号）和《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芒市2024年第四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芒政复〔2024〕326号），现将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三批）416万元下达给你们。具体项目及支出功能分类见附表。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管好用好衔接资金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格落实《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21〕140号）和《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规〔2024〕10号）规定，加强资金项目管理，加强项目实施的跟踪调度，加快资金支出。持续强化资金监管，确保使用规范安全，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突出衔接资金支持重点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求，突出衔接资金支持重点，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2024年用于产业发展的衔接资金占比原则上不得低于下达地区资金总规模的52%，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三、强化绩效管理结果运用

本次资金分配，将资金支出进度纳入分配因素，占比10%，同时扣减支出进度不达标的资金，奖励给支出进度达标且支出金额较大的地区。采取切实措施加快问题整改和资金支出，举一反三提升衔接资金管理水平，避免类似问题反复出现。

四、落实直达资金管理要求

此次下达的省级衔接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直达资金标识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省财政厅对直达资金实行动态监控。

    备注：中山乡福兴村边坡防护工程、芒市2024年支持联农带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奖补项目绩效目标表在芒财农〔2024〕65号、芒财农〔2024〕80号以下达，不再重复下达。
附件：芒市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第三批）分配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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